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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解读

主讲：郑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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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念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以下简称本准则）明确了金融资产转移的认定以及金融资产转移

是否导致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判断原则，规范了金融资产转移和终止确认的相关会计处理。

1．金融资产转移

是指企业（转出方）将金融资产（或其现金流量）让与或交付给该金融资产发行方之外的另一方（转入方）。

票据贴现

转移与回购或赎回

金融资产转移的本质

转让限售股

2．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是指企业将之前确认的金融资产从其资产负债表中予以转出。

二、金融资产转移的九步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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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 确定适用金融资产终止确认规定的报告主体层面

在进行金融资产终止确认判断时，企业应首先确定报告主体，除在该企业个别财务报表基础上应用本准则外，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还应当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应用本准则。

第2步 确定金融资产是部分还是整体适用终止确认原则

1．当且仅当金融资产（或一组金融资产，下同）的一部分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一时，终止确认的相关规定适用

于该金融资产部分，否则，适用于该金融资产整体：

（1）该金融资产部分仅包括金融资产所产生的特定可辨认现金流量。

【注】只转移利息，不转移本金，则终止确认的规定适用于该债务工具的利息现金流量。

（2）该金融资产部分仅包括与该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全部现金流量完全成比例的现金流量部分。

【注】转移本金和利息的一定比例。如合同规定转入方拥有获得该债务工具全部现金流量90%份额的权利，则终

止确认的规定适用于这些现金流量的90%。如果转入方不止一个，只要转出方所转移的份额与金融资产的现金流量完

全成比例即可，不要求每一转入方均持有成比例的现金流量份额。

（3）该金融资产部分仅包括与该金融资产所产生的特定可辨认现金流量完全成比例的现金流量部分。

【注】转移利息的一定比例。如合同规定转入方拥有获得该债务工具利息现金流量90%份额的权利，则终止确认

的规定适用于该债务工具利息现金流量90%部分。

2．在除上述情况外的其他所有情况下，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相关规定适用于金融资产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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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企业转移了公允价值为100万元人民币的一组类似的固定期限贷款组合，约定向转入方支付贷款组合预

期所产生的现金流量的前90万元人民币，企业保留了取得剩余现金流量的次级权益。因为最初9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

流量既可能来自贷款本金也可能来自利息，且无法辨认来自贷款组合中的哪些贷款，所以不是特定可辨认的现金流

量，也不是该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全部或部分现金流量的完全成比例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能将终止确认的

相关规定适用于该金融资产90万元人民币的部分，而应当适用于该金融资产的整体。

【案例2】企业转移了一组应收款项产生的现金流量90%的权利，同时提供了一项担保以补偿转入方可能遭受的信

用损失，最高担保额为应收款项本金金额的8%。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存在担保，在发生信用损失的情况下，企业可

能需要向转入方支付部分已经收到的企业自留的10%的现金流量，以补偿对方就90%现金流量所遭受的损失，导致该

组应收款项下实际合同现金流量的分布并非按90%及10%完全成比例分配，因此终止确认的相关规定适用于该组金融

资产的整体。


